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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108民初4793号
任加昌、沈素文：本院对原告李佳恒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
判决书[案号：（2017）浙0108民初4793号]。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696号

杨仁文：本院对原告杭州维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
你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民事裁定书[案号：（2017）浙0108民初4696
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387号

杭州澜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对原告李广
陶与被告杭州澜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
书[案号：（2017）浙0108民初5387号]。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986号

林国千、徐燕、虞国东：本院审理对原告汤文达与被
告林国千、徐燕、虞国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17）浙0108民初4986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463号

杭州澜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对原告刘凯
莉与被告杭州澜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
书[案号：（2017）浙0108民初5463号]。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419号

杭州澜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对原告叶菲
菲与被告杭州澜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
书[案号：（2017）浙0108民初5419号]。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3005号

李兵兵：本院受理原告孔林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91民
初3005号民事判决书和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8514-3号

浙江杰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立案受理原告王
金州诉被告浙江利浩运输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营业部、杭州正威建材有限
公司及第三人你公司健康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营业部的上诉状。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8843号

吴林、陈法足：本院受理原告姚小强诉被告吴林、陈
法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8年6月26日9时30
分在本院第五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943号

夏忠金：本院受理原告吴建明诉被告夏忠金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
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并定于2018年6月29日上午9时15分在本院塘
栖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8677号

德清县万顺丝绸有限公司、徐文英：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润达丝绸有限公司诉被告德清县万顺丝绸有限公司、
徐文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8677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5488号

商彩仙：原告余向阳与你和方永荣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27民初54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商彩仙、方永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
告余向阳代偿款62944元，并支付自2013年7月19日起
至还清之日止以1794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
息及自2017年11月9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45000元为基
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二、被告商彩仙、方永荣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垫付的案件执行申请费
2056元，并支付该款自2013年7月19日起至还清之日止
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426元，由被告商彩仙、方永荣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
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1破3号

2017年8月7日，本院根据沈卫民的申请裁定受理浙
江德清海鼎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浙
江德清海鼎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湖州正立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接受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担任管理人

后，债务人浙江德清海鼎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现仅有货币
资金人民币885.58元，现有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
本院认为，债务人浙江德清海鼎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现有
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应依法予以终结破产程序。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
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浙
0521破3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宣告浙江德清海鼎塑
料制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德清海鼎塑料制品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德清县人民法院

林文萍、陈敏：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集和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林文萍、陈敏（2017）浙0212民初
13355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212民初133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0985号

杨勇、潘喜珍、宁波骏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王涛、朱
富容、王建军、张艳芬：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鄞州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西支行与被告杨勇、潘喜珍、宁波
骏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王涛、朱富容、王建军、张艳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浙0212民初10985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
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0986号

李阳春、宁波骏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王涛、朱富容、
王建军、张艳芬：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城西支行与被告李阳春、宁波骏通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王涛、朱富容、王建军、张艳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212民初10986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
通知书、保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1206号

方亚清：原告宁波市奉化区南海三邬暖通设备经营
部诉被告方亚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12日9时00分在本
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审判长张
莉莉、人民陪审员徐恩琴、陈国平，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25民催2号之一

申请人如皋市飞鸽汽车驾驶员培训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无效，该银行承兑汇票号码
为3130005143593990、汇票金额为人民币5万元整、出
票人为宁波日达服装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象山凯希针
织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
行、出票日期为2017年7月6日、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
1月6日、最后持票人为如皋市飞鸽汽车驾驶员培训服
务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22条之规定，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8年3月27日作出（2018）浙0225民催2号民事判决
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
如皋市飞鸽汽车驾驶员培训服务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
人请求支付。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民再70号

季晓平、陈建光：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季晓斌与被申
请人孙益文及一审被告季晓平、陈建光、章雷敏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经公开开庭审理，已经作出判决。因无法采用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3民再70号民事判决：一、维持温州市鹿城区
人民法院（2015）温鹿商初字第6871号民事判决中季晓
平、陈建光、章雷敏共同偿付孙益文借款本金2630万元
及其利息部分内容；二、撤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商初字第6871号民事判决中季晓斌偿付孙
益文借款本金2630万元及其利息部分内容。一审案件
受理费173300元、公告费420元，由季晓平、陈建光、章雷
敏负担；再审案件受理费173300元，由季晓斌负担。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8442号

夏志大：本院受理原告詹崇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02民初8442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
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郊法庭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5817号

李晓军、杨梅：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3民初0581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元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5798号

缪少琴、宋育剑：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3民初0579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元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5729号

何章池：本院受理原告金忠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3民初057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287号

于喜平：本院受理原告邹舍锋与被告于喜平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
初728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354号

陈上海、金丽君：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泉丰纺织品有限
公司与被告陈上海、金丽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7354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520号

王长财：本院受理原告徐大富与被告王长财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
初752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568号

吉林省美博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
阳与被告吉林省美博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7568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716号

池显春、吴碎娟：本院受理原告李汇苏与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6716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890号

温州市依意鞋厂、章小虎、余海霞：本院受理原告
桂文华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304民初78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24号

陈康：本院受理原告夏永与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
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
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6月13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973号

吕林晓：本院受理原告温州灿宏化工有限公司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304 民初 97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温州逸隽鞋业有限公司（股东吴秀华、赵永辉）：申请
人温州市瓯海娄桥鸿慷鞋盒加工场以你公司财产不足以
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对你公司进行破产清算。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申请人温州市瓯海娄桥鸿慷鞋盒加工场的破产清算
申请书副本、相关材料以及本院通知。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公司对申请如有异
议，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七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意见。
登记股东吴秀华、赵永辉在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资料等。如逾期未
提交，本院将依法裁决。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6679号

葛文静：本院受理原告陈钦评诉被告蔡莉、葛文静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327民初667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28号之二

因瑞安市华丰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依法执行本院裁
定认可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其在最后分配完结破产财
产后，已及时向本院提交破产财产分配报告，并提请本院
裁定终结破产程序。本院认为，管理人终结破产程序的
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3月22日裁定终结
瑞安市华丰食品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708号

王彦明、李红梅：本院受理原告王彬弟诉被告王
彦明、李红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5208号

冯德明：本院受理原告沈金松与被告冯德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411民初52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5209号

冯德明：本院受理原告夏永虎与被告冯德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411民初52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21民初1121号

陈超：本院受理原告王静与被告陈超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21民初793号

沈全华：本院受理原告张基梅与被告沈全华离婚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421民初
793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5411号

周良永：本院受理原告俞华英与被告周良永离婚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或无人查收。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判决书。本院判决：原告俞华英的离婚请求不予
支持。本案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50元，由
原告负担。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1920号

劳应娟（330425197112145229）：原告陈素祥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归
还原告借款60000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9日
上午9时在海宁市人民法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10374号

章君宋（公民身份号码330682198511045017）：
本院受理原告徐正卫诉被告章君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
(2017)浙0483民初1037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收到《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
知书》后，按通知规定期限、金额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用。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
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
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8887号

湖州惠通线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035505376974）、董惠明（公民身份号码
330511197011131212）：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永成
线缆有限公司诉被告湖州惠通线缆有限公司、董惠明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们送达本院(2017)浙0483民初8887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当事人收到《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书》后，按通知
规定期限、金额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用。判决生效后，
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
在判决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
院申请执行。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10754号

郑伟（公民身份号码330501198410307117）、钟
涛（公民身份号码330501199010227112）：本院受理
原告刘振宏诉被告郑伟、钟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法律文书。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郑伟立即归还借款本
金3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3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
自2017年1月11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为止）；2、被告钟涛
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乌镇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第1810号

杜杨华：本院受理原告湖州织里嘉信布行与被告杜
杨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举证期与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埭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709号

邱鑫：本院受理原告丁冲与被告邱鑫、杨天雯、钟杰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502民初670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376号

施根强：本院受理原告费培华与被告施根强离婚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737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
心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818号

朱凎兴：本院受理原告沈金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
初781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490号

陈华：本院受理原告方水明与被告陈华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我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649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670号

钱国平：本院受理原告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湖州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司法告知手册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787号

浙江杭海商业城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原告森
赫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03 民初
47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359号

汪益中：本院原告湖州三行线缆有限公司与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3
民初43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5406号

李美荣：本院原告徐剑英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03 民初
540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7号

于海洋、周远志、李树强、刘军：本院受理湖州吴兴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浔支行诉于海洋、周远
志、李树强、刘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
文书规定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10日9
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971号

罗卫兴：本院受理原告候玉美与被告罗卫兴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3民初1971号
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140号

徐明强：本院受理原告常熟市金瓯服饰辅料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双林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5971号之一

应剑强、潘培飞：本院受理原告张惠芬与被告应剑
强、潘培飞、应恭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523民初59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
应剑强、潘培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
张惠芬货款568250元及利息（以568250元为基数，从
2017年8月19日起算至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0.435%
计算）；二、驳回原告张惠芬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480元，公告
费300元，合计9780元，由被告应剑强、潘培飞负担，限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523民初220号

杨文娟：本院受理原告吴川与被告杨文娟、孙时新、
郑红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杨
文娟、孙时新归还原告借款40000元及利息；2、被告郑红
琴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三被告共同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向本院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逾期
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不答辩不影响案件审理。本案
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定于2018年7月5日上午9时半在安
吉县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17213号

尹晓俊：本院受理原告张晓亮诉被告尹晓俊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被告尹晓俊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02民初1721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14875号

杭州贝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金华双龙旅
游发展总公司诉你公司代理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7）
浙0702民初1487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